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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解釋下列有關建築技術規則之名詞： 
建築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10 分） 
遮煙性能（5 分） 
緩衝區（5 分） 
幢及棟（5 分） 

二、依據營造業法，營造業分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就設立條件、資

格、可承攬金額及可承攬規模等，請詳細說明何謂綜合營造業。（25 分） 

三、建築工程施工中之勘驗，對於品質及安全關係至為密切。請詳細說明建築法對於建

築工程進行中之勘驗規定如何辦理。（25 分） 

四、政府採購法明文機關辦理招標，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提供擔

保。請詳細說明政府採購法對於免收押標金及不予發還所繳納押標金之規定如何。

（25 分） 


